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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利害關係人議合政策 

113 年 2 月 27 日第 24 屆第 29 次董事會訂定 

台泥企業團尋求人類文明與大自然間之平衡關係，重視企業與社會之溝通，並致

力於建立順暢且有效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，以掌握市場、經濟、社會及環境之

脈動，實踐台泥企業團「以大自然為主體」及「以社會利益為宗旨」之永續使命。

為此，本公司特訂定「利害關係人政策」（以下稱本政策），俾利遵循。 

 

一、 目的 

本政策目標為確立台泥企業團對公共事務和利害關係人議合之角色，提供台泥企

業團在自身營運及價值鏈活動中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互動之框架。 

 

二、 適用範圍 

本政策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（以下稱台泥企業團）之整體營運活動，供

應商亦應恪遵本政策。 

 

三、 議合對象 

利害關係人係指直接或間接受到台泥企業團所有營運活動影響，以及關注、影響

台泥企業團營運活動及營運成果之個人或群體。台泥企業團議合之利害關係人包

含但不限於員工、客戶、政府與主管機關、當地社區、股東/投資人、環保團體

/NGO、媒體、產業公協會/產業及學術單位、供應商/承攬商、永續公協會。 

 

四、 利害關係人議合指引 

1. 鑑別、分析、排序及確定利害關係人：本公司依循國際標準 AA1000 SES利害

關係人議合原則之五大面向（責任、影響力、張力、多元觀點及依賴性），定

期鑑別及排序各利害關係人與台泥企業團之關係程度，並於過程中辨識潛在

弱勢群體。 

2. 議合策略：為回應各利害關係人群體之觀點和期望，台泥企業團宜對各利害

關係人群體訂定不同之議合策略及議合方式，並與內外部各相關單位討論，

掌握台泥企業團對各利害關係人群體可能產生之直接或間接衝擊。此外，可

採用特定的溝通策略、方法、程序，以了解各利害關係人群體，建立與利害

關係人之信任及良好關係。 

3. 鼓勵參與：為鼓勵利害關係人參與議合，台泥企業團主動邀請利害關係人代

表人參與，同時透過定期溝通，凝聚台泥企業團與利害關係人間共識及目標，

從而促進合作和共識。台泥企業團亦將透過工作坊、教育訓練等多元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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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利害關係人能力，以有效幫助議合。 

4. 利害關係人議合風險管理：評估及鑑別來自利害關係人議合之風險，建立有

效溝通機制及因應計劃。台泥企業團宜考量可能之利害關係人議合風險，如

拒絕議合、參與疲勞、利害關係人未獲通知，或利害關係人間產生衝突等。 

5. 聯絡管道：台泥向利害關係人提供申訴或建議之聯絡管道，利害關係人可直

接聯繫負責窗口。聯絡管道請參考本公司官方網站之利害關係人專區。 

6. 審查和報告：台泥企業團召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會議，將最近年度利害關

係人之溝通情形，經過跨部門討論、擬定未來計畫，並每季呈送至董事會進

行報告。 

7. 資訊揭露：秉持透明公開的精神，台泥企業團透過準確、透明且完整之資訊

揭露，確保利害關係人獲得充分、一致且即時之訊息。台泥企業團將定期透

過本公司官方網站、永續報告書等，揭露利害關係人鑑別結果、排序情形及

溝通績效。 

 

五、管理職責 

台泥企業團定期調查利害關係人對於各項議合方式之意見，落實管理及監督，並

積極尋求改善機會。利害關係人議合資訊應整合至治理、策略和管理架構中，以

實踐台泥企業團永續使命。 

 

六、核定層級 

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或廢止亦同。 


